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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加強公民營企業及機構與本校建教合作，以促進我國產業技
術之發展。本要點依教育部頒布之「建教合作實施辦法」、「國立大
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」之規定訂定之，法令另有規定
時，並依其規定辦理之。 

 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建教合作項目包括： 

一、公民營企業機構委託或補助之專案研究計畫。 
二、公民營企業機構委託辦理在職人員進修之專案訓練計畫。 
三、公民營企業機構委託之技術服務案件（含規劃設計）與小型檢

驗服務案件。 
四、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。 

 
第 三 條    簽約手續 

ㄧ、凡公民營企業機構補助或委託本校進行之專案研究計畫或專案
訓練計畫，可逕與本校各學院、所、系（科）處、室、中心洽
商，由計畫主持人擬具研究計畫書或訓練計畫書，檢同建教合
作經費支用預算表及合約書，經單位主管、研究發展處、會計
室及其他有關單位審核陳報校長核定後，再與委託機構辦理簽
約手續，如變更計畫內容，應比照辦理。簽約合約書副本存放
會計室，並將正本乙份送研發處建檔列管。 

二、技術服務案件比照前款辦理，但得免具計畫書。 
三、小型檢驗服務案件可逕由委託機構向各學院、所、系（科）處、

室、中心接洽辦理，得免辦簽約手續。 
四、政府機關委託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，申請與簽約手續，悉依該

機關之規定辦理。 
 

第 四 條 收費程序 
ㄧ、政府機關、公民營企業及機構委託專案研究及計畫訓練等，應

由委託機構依合約之規定按期將經費以支、匯票備函寄交本
校，由本校開具統一收據。 

二、技術服務案件以學校名義簽約者，比照前款辦理。 
 

第 五 條 結案手續 
一、應由計畫主持人檢具原始憑證及書面成果報告依建教合作合約

之規定，備函會簽研發處、會計室等單位後，函送委託單位辦
理結案手續，並乙份送研發處彙整後，惠請圖書館建檔陳列。 

二、技術服務案件若以學校名義簽約者，計畫主持人應呈交相關工
作報告書依前款辦理。非學校名義簽約者，經各執行單位主管
同意及逕洽委託機構辦理結案。 

 
第 六 條 建教合作案經費之使用、申購、動支、核銷程序概依政府相關法規

及本校規定辦理。 
 
第 七 條 行政管理 

一、秘書室負責綜理建教合作業務之監督及協調。 



二、研發處辦理各建教合作計畫申請聯絡、經費預算分配及各計畫畫畫畫
執行之督導。 

三、人事室辦理建教合作人事及人事經費審核業務。 
四、會計室辦理建教合作經費收支、核銷等會計業務。 
五、總務處負責辦理建教合作採購、出納、場地、勞務支援等事 

宜。 
六、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情形，計畫主持人為經費執行人員及計畫

主持人之直屬主管應負其執行預算、保管及使用資產之財務相
關責任，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。 

 
第 八 條 行政管理費提撥與分配原則依本校「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辦法」辦理

之。 
 
第 九 條 建教合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及置委員二十三至二

十九人。以教務長、研發長，總務長、會計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研
究所所長、各系(科)主任、人事主任、通識主任及進修推廣部主任
為當然委員、另得由校長就曾任計畫主持人中，遴聘三至七人組成
之，遴聘委員任期為一年。 

 
第 十 條 建教合作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之，每年至少召開一次，審查有關

行政管理費運用情形，並推舉研究成果優良者，報請學校獎勵。 
 
第 十一 條   本校同仁不得私自承接主持研究計畫，利用校內設備或人力進行

研究或技術服務事項，違反此項規定者將提請建教合作委員會討
論，提出建議後，送請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。 

 
第 十二 條 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 

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並提建教合作委員會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
           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